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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刑法第 146條釋怎案說明令討論題綱之初步意見

撰寫人 :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楊皓清法官

中華民國刑法第 146條 (下稱系爭規定)第 1項規定 :「 以許

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 ,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

結果者 ,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。」就審判實務就上開第 1項所

稱子 「其他非法方法」所可能適用的範圍如何確定 ?是否包含

實際居住與設籍不符的情形 ?「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」究

何所指 ?實務就適用系爭規定處罰所謂 「
．
幽靈人口」者 ,有否

疑義 ?

→ 「其他非法方法」

依最高法院 98年度台上字第 4869號 、第6681號 、第 6682號等判洪

見解 ,所謂 「其他非法方法」係指除詐術外 ,其他一切非法律所允許

之方法均屬之 ,並不以構成刑事法上犯罪之非法行為為限。我國司法

實務絕大多數見解認為包括為支持特定候選人當選而遷移戶籍並投

票之行為。至於實際居住與設籍不符之情形 ,貝 ll未必該當 「其他非法

之 方法 」
!。

︳
最高法院 9百 年度台上字第 57b3號伊lJ決 :修正前刑法第 lㄔ6條之妨害投票正確罪 ,原規定 「以

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 ,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典造投票之結果者 ,處 5年以下有期徒幵lj。

前項之未邃犯罰之 。」嗣於 96年 1月 2ㄥ 日修正公布 ,璯訂第 2項 「意固使特定候選人當選 ｜以
虛偽遷從戶籍取得投票權 ,而烏投票者 ,亦同」,其立法理由係以遷籍於未實際居住地 ,其原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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惟依據最高法院針對刑法第302條 第1項 「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

法 ,求ll李 人之行動自由者」、農會法第47條之3第 1項 「以強暴 、佐迫

或其他非法方法妨害他人競選或使他人放棄競選或妨害他人自由行

使選舉權者」所表示之意見而推論
2,刑

法第146條第1項 「詐術」屬、

例示性 、主要性及狹義性之規定 ,「 其他非法方法」則屬於補充性 、

次要性及廣義性之規定 ,亦須與詐術類似之不法方法始足當之 。準

此 ,司 法實務顯然在刑法第146條 第1項之解釋上披張「其他非法方法」

之範圍 ．

→ 「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」

依最高法院 88年度台上字第 6728號判決意旨:刑法第 146條妨害投

票正確罪 ,其所謂 「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」 ,並非佳指使候選人

之當選或不當選而已 ,舉凡與投票直接有關之結果 ,如使該選舉區之

投票率、各候選人之得票率等結果不正確 ,均應包括之 。另依最高法

不一 ,然此與意圖支持特定｛民選人當選 ,進而遷徙戶籍之情形不同 ,並非所有籍在 、人不在 ,參

與投票者均須以刑罰相繩 ,是以意固使特定候選人當選虛偽避徙戶籍投票者 ,為處罰之對象 ．
它
最高法院 9ㄥ 年度台上字第 35心 1號判決 :丌lJ法第 3烿 條所謂之 「私行拘禁」 ,係屬例示性 一主

要性及狹義性之規定 ．而 「以其他非法方法彔lj奪人之行動自由」,則屬於補充性 一次要性及度義

性之規定 ,故必須行烏人之行為不合於主要性規定之場合 ,始有次要1肚規定適用之餘地．若行為

人所為既觸犯主要性規定 ,亦觸犯次要性規定 ,或由幼犯一次要性規定 ,進而燭犯主要性規定 ,貝lj

應適用主要性規定予以論科 ．最高法院夕5年度台上字第91?3號 :農會法第 47條之 3第 1項係

規定 ,以強暴 心脅迫或其他非法方法妨害他人競選 ,或使他人放棄就選 ,或妨各他人自由行使選

舉權烏其構成要件 。其規範類型與刑法妨害投票罪章第 1佗 條妨害投票自由罪相當 ．其所謂強

暴 ,係指以有形之暴力行為強加諸被害人之身強 ．而未成傷 ,或對物加以暴力 ,而間接侵及被害
.

人身′
推 ,以抑制其行動自由者 ;所謂脅迫 ,係指以實詞或掙動威嚇要脅 ,使生恐怖不安之心 ,迫

使被害人就範者而言 :而 「其他非法方法」 ,係指與強暴 、脅迫相類似之不法方法而言 ．農會法

第↑7條之 3第 1項既以強暴 、脅迫為例示 ,則 「非法方法」應與強暴 、脅迫具有同質性之行為 〕

方屬相當 。

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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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 98年度台上字第4869號判決意旨 :所稱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

果 ,以致該選區之整娃投票結果 ,發生不正確之結果為已足 。

→據此處罰 「幽靈人口」有無疑義?

根據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4869號判決意旨,96年 1月 24日 修正增

列毋ll法第146條 第2項 「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 ,以虛偽遷從戶籍取得

投票權而為投票者 ,亦 同」規定之前 ,行為人如認識其行為足以發生

虛增投票數之結果並決意為之 ,即 具備同一罪名之主觀構成要件 ,不

以具支持特定候選人當選之意圖為必要
3。

換言之 ,行為人就令並無

支持特定候選人當選之意圖 ,只 要 「虛偽」遷移戶籍而取得投票權 ,

並認識其行為將影響投票數之結果 ,即應子處罰 。

惟96年 1月 24日 修正增列刑法第146條第2項之前 ,同條第1項 「其他非

法方法」是否包括為支持特定候選人而遷才多戶籍取得選舉權之行為 ,

向有爭議 。持肯定論者雖援引戶籍法行政處罰之規定 ,主 張虛偽遷才多

戶籍係 「其他非法方法」,然戶籍法並無從專出人民有據實將實際生

活重心陳報之義務 ,戶 籍上之 「住址」固有推定住所之意義 ,惟戶籍

上之 「住址」並不等同於 「住所」 ,倘人民拒絕以其登記之戶籍 「住

．θ6年度台上字第J688號判決探不同見解 ,認為修正前所謂 「其他非法之方法」,固包括行為
人以不實遷入戶籍之方式 ,致未實際居住於選舉區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 〕但應以行為人在主觀
上有烏支持某特定候選人之意圖為限 ,並非謂凡以不安遙入戶籍之方式 ,致未實際居｛主於選舉區
取得投票權而投票者 ,即該當修正前刑法第 】66條第 1項之構成要件 。另98年度台上字第↑39︳
號亦探相同見解 ．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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址」為其女際生活之重心 ,亦屬其權利 ;再者 ,民法就自然人之 「住

所」 ,亦非採取所胡之 「登吉己主義」 (民法第20至24條參照);戶 籍

法更欠缺人民必須實際居住於戶籍 「住址」之規定 ,人民自無安際生

活於戶籍 「住址」之義務 ;申 言之 ,人民住有戶籍地址之登記義務 ,

並無將「實際生活重心之住所」據實登記為「戶籍住所」之法定義務 ．

而選舉權係人民參政權之表現 ,人民欲於可預見之將來 ,在不同之選

舉區內選舉特定候選人 ,自 必須先於投票日4個 月以前遊徙戶籍 ,取

得該選舉區之選舉人資格 ;人民既無以其登記戶籍 「住址」為其安際

生活重心之義務 ,其遷徙戶籍登記 「住址」之行為 ,復為符合法律規

定之行為 ,則被告或係同意代辦 ,或 同意他人遷人設籍 ,如何能被評

價屬刑法第146條第1項之 「其他非法方法」?縱認其有戶籍遷移係虛

偽不安 ,在戶政機關依職權查察而加以撤銷前 ,其所設定之戶籍仍然

有效 ,仍為合法行為 ,如何謂之為 「非法方法」 ?

96年 1月 24日 於第 1項規定之外 ,另 增打第 2項規定 :「 意

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 ,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

者 ,亦 同。」審判實務上如何證明上揭意圖 ?如何區別上開規

定所稱 「虛偽遷徙戶籍」與其他如因工作 、就學等因素而生登

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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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戶籍與實際位居地不同之情形 ?從實務審判經驗親察 ,區別

不同原因之 「虛偽遷徙戶籍」是否可能 、明確 ?

刑法第146條於96年 1月 24日 增定第2項 「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 ,以

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 ,亦 同」,司 法實務上欲處罰「幽

靈人口」,最大的挑戰與難題在於公訴人如何證明被告主親上有使特

定候選人當選之 「意圖」 。

按犯罪故意乃行為人對於實現客觀構成犯罪事實之認知與實現不法

構成要件之意欲 ,動機則指引致外在行為的內在原因。一行為可能由

一個或數個動機所引起 ;不 同行為亦可能起於同一動機 。又意圖乃行

為人基於特定犯罪目的 ,而實現不法構成要件 ,以達其犯罪目的之主

親心態。行為人在主觀上 ,如對客觀不法構成要件中之所有客觀行為

情況 ,如 :行為主體 、客體 、行為及結果等有所認知 ,即 具備故意之

認知要素．至行為人主觀內心狀態之動機及實現構成要件行為目的之

意圈 ,除於將意國作為主觀不法構成要件 ,如竊盜 、詐欺等罪外 ,因

非屬客觀之行為情況 ,均與行為人是否具有犯罪故意無關 (最高法院

99度 台上字第 166號判決意旨參照 )。

又 「意圖」與 「故意」 ,兩者為不同層次構成要件要素 ,行為人認識

構成要件之客觀事實 ,且容任其結果之發生 ,比乃 「構成要件故意」

5



20︳ 0年 5月 J日

之範疇 ．在少部分故意犯罪 ,立法者在制定構成要件時 ,於條文中附

加特定之意國 ,即為意固犯。故意犯如又屬意國犯者 ,貝ll其 主挽不法

構成要件 ,除構成要件故意外 ,尚須包括特定意固。是故意犯在主挽

上 ,必須具備法定特定心意趨向 ,始成立意固犯 。

以妨害兵役治罪條例中有關「避免召集處理之意圖」之要件為例 ,安

務上認為「此主觀要件應依證據認定之 ,始得為適用法律之依據▌(最

高法院92年度台非字第404號判決意旨參照)。 而妨害兵役治罪條例

第l0條第1項 罪名之成立 ,必須有 「避免召集處理之意國」 ,即後備

軍人縱使對 「居住處所遇移 ,未依規定申報」之事宵 ,有所認知並容

任其發生 ,而具備構成要件故意外 ,尚須其遷移居住處所 ,未依規定

申報之目的 ,存有 「避免召集處理之意國」之主觀不法要素 ,始足昔

之 。苟後備軍人遷移居住處所 ,而 未依規定申報之目的 ,是為外出謀

生或其他目的 ,並非意國避免召集處理 ,則行為人既欠缺本罪法定特

殊主觀不法要素 ,即不得律以本罪 。

由於遷移戶籍之原因諸端 ,甚 或有一個以上之原因存在 ,目 前司法實

務上有關此一意圖之證明 ,主要還是仰賴被告之自白(亦 即坦承為使

特定候選人當選而虛偽遷才多戶籍),而在被告否認犯罪情形下 ,貝 ll多

以被告與特定候選人有無親戚或其他特別關係、遷入設籍時間是否恰
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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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投票日前四個月附近、實際上有無居住設籍處 、有無其他遇籍目的

(工作、就學、地方福利等)、 投票日前往投票未幾即遷出等因素加

以判斷 。正因為遷移戶籍之原因不一 ,其間甚或夾雜一種以上之原

因 ,如何認定其遇籍目的單純係為支持特定候選人 ,目 前司法實務所

能提供之標準仍欠明確
4。

承 (二 ),上開增訂係明確化所謂幽靈人口之處罰要件 ,抑或

有值得商權之處 ?就您劈務所見 ,您 以為幽靈人口是否應子處

罰 ?或有無其他建議措施 ?

→過來最高法院似有意識到上開問題 ,在 97年度台上字第6856號判

洪即表示 :認事 、用法 ,應本於社會倫理通念並探求立法之真意 ,以

契合一般健全人之法律感情 ,不得拘泥於形式上之文字 ,為機械式之

解釋 ,而 悖離社會正常觀念 。父母 、配偶 、子女為組成家庭之成員 ,

且為人倫之起源 、社會之基礎 ,其以來久共同生活為目的 ,同居於一

家庭 ,乃 倫常之正軌 。倘因求學 、就業等因素 ,致實際之居住地與戶

．以 96年度台上字第J3?7號判決為例 ,該伊j決認為 「各地城鄉之發展不一 ｝艱困地區人民 ,篇

因應就業 、就學、服兵役 、子女學區或為福利給付等因素而遷籍 ,致脫離戶籍所在而住居他處 ,

但有常回住之事實 ,而與原戶籍地仍保持相當之聯槃關係 ,之後因某特定因素而為回遷之事質 ,

此乃邏徙自由之內涵。被告等人或原籍馬砠 ,或嫁作馬租人婦 ,或因與馬破地區具有親用、工作、
兵役等正當關聯 ,且依其李日及投票日前後進出馬砠之紀錄以觀 ,被告等人常有回住馬砠 ,而與
原戶籍地保有相當之關聯 ︳此與單純意圖支持特定候選人當選 ,而虛偽遷入戶籍而取得選舉權之
妨害投票正確罪者有別」,似認行為人如與原戶籍地保有相當關連之遷籍行為 ,並不構成虛偽遷
徙戶籍 。
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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籍地未能合一者 ,亦為社會通念所接受 ,自 非法律所非難之對象。從

而因求學 、就業等因素而離鄉背井者 ,無論 「籍隨人遊」或 「人籍分

離」,悉連當事人之選擇 ,無以公權力介人之必要．刑法第146條之

姊害投票正確罪 ,旨 在防飽以許術或虛偽遷徙戶籍等非法方法 ,使投

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 ,故 96年 1月 24日 增訂第 2項時 (原 第 2項未

遂犯 ,移 列第 3項 ),其土法理由已說明 :因 就業、就學 、服兵役未

實際居住於戶籍地 ,或為子女學區、農係 、都會區福才l!給付優渥 、係

席玫或其他因素而遷籍於未實際居住地者 ,有數百萬人 。「然此與意

圖支持特定候選人當選 ,進而遷徙戶籍之情形不同 ,並非所有籍在人

不在參與投票均須以刑罰相繩 ,是以第 2項 以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

虛偽遷從戶籍投票者 ,為處罰之對象」。亦即 ,因 求學 、就業等因素 ,

致 「籍在
′人不在」者 ,與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而 「虛偽遙徙戶籍」

者 ,不 能同視 。再者 ,法律為願及配偶 、批子問之特殊親情 ,本於謙

抑原貝ll在特定事項猶為適度之限縮 ,例如實體法上關於特定犯罪 ,須

告訴乃論 、得 (或應)減輕或免除其刑 ;在訴訟法上得拒絕證言、對

於直系尊親屬或配偶 ,不得提起自拆等 ,以兼顧倫理 。本此原則 ,因

求學 、就業等因素 ,未實際居住於戶籍地者 ,原本即欠缺違法性 ,縱

曾將戶籍遷出 ,但為支持其配偶 、父母競選 ,復將戶籍遙回原生家庭

者 ,亦僅恢復到遷出前 (即前述籍在人不在)之狀態而已 ,於情、於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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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 、於法應為社會通念所容許 ,且非法律責難之對象。比種情形 ,要

與非家庭成員 ,意 固使特定候選人當選而 「虛偽遷舺 籍」者 ,迥然

有別等語 ,明 顯透過解釋方式限縮上開條文之適用範圍。

→刑法第 146條第 2項修正增列目的本在於使 「幽露人口」之處罰更

為明確 ,惟實務上面臨主觀意圖難以證明 、家庭成員應否處罰等難

題 ,如為避免小選區之選舉權人數過度遭受人為控制 (根據統計資料

顯示 ,「 幽靈人口」對於基層選舉較有影響),或可考慮以其他立法

技術或行政守昔施替代 ,例如修法提高基層選舉之選舉人居住期問、要

求戶政機關落實戶籍查核等 。

→其他意見 (另 ●頭補充)

少




